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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中铁特货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起，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路24号中铁商务大厦中铁特货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顾光明先生。

7.�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铁特货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232人，代表股份3,734,090,30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170%。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3,400,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5000%。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31人，代表股份334,090,30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70%。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或代理人）共230人，代表股份54,090,3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70%。 其中现场出席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230人，代表股份54,090,30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70%。

5．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31,585,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9%；反对2,2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弃权2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585,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685%；反对2,27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28%；弃权2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87%。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31,526,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3%；反对2,27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 弃权290,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526,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600%；反对2,27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37%；弃权29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3%。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31,529,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2,27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8%； 弃权290,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529,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653%；反对2,27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83%；弃权29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3%。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31,529,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2,2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8%； 弃权290,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529,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653%；反对2,27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74%；弃权29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2%。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31,436,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2,2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弃权3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36,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939%；反对2,27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28%；弃权3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3%。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31,40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1%；反对2,443,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4%； 弃权239,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0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388%；反对2,443,9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82%；弃权23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31,455,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4%；反对2,2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2%；弃权3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55,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289%；反对2,24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38%；弃权3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73%。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31,446,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85%；反对2,26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4%； 弃权381,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46,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115%；反对2,26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39%；弃权38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6%。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与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关联企业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451,378,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对2,3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 弃权380,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378,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862%；反对2,33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04%；弃权3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5%。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31,381,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93%；反对2,3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8%； 弃权380,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381,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928%；反对2,32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37%；弃权3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5%。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与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关联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451,387,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7%；反对2,3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 弃权382,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387,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026%；反对2,32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99%；弃权38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75%。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31,416,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4%；反对2,2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38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16,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568%；反对2,29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70%；弃权38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62%。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31,3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4%；反对2,357,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1%； 弃权39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3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209%；反对2,357,1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77%；弃权3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14%。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31,442,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1%；反对2,2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6%； 弃权383,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42,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049%；反对2,26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69%；弃权38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83%。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31,374,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72%；反对2,3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8%； 弃权387,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374,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799%；反对2,32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39%；弃权3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2%。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31,446,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88%；反对2,2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18%； 弃权398,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46,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130%；反对2,24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95%；弃权39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75%。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31,41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3%；反对2,28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 弃权394,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1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514%；反对2,28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98%；弃权39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88%。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曹一然、王思晔

3.�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6号新闻大厦7层、8层

电话：010-88004488/66090088� � �传真：010-66090016� � �邮编：100005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6]A0266号

致：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铁特货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

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

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29日在相关指定媒体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om.cn）披露了《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该通知载

明了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有权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同时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

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14:30在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路 24�号中铁商务大厦中铁特货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授权委托书、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

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232人，代

表股份3,734,090,303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84.0170%。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

人员还有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

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 本次会议经逐项审议，依照《公司章程》所规

定的表决程序，表决了以下议案：

1．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585,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9%；反对2,2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弃权23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2．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526,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3%；反对2,27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弃权2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3．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529,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2,27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8%；弃权2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4．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529,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2,2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8%；弃权29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5．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

表决结果：同意3,731,436,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2,2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弃权38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6．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安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40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1%；反对2,443,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4%；弃权2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7．表决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455,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4%；反对2,2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2%；弃权38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8．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1,446,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85%；反对2,26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4%；弃权3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1%。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9．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与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关联企业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1,378,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对2,3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弃权38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0．表决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1,381,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93%；反对2,3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8%；弃权38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1．表决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与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关联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1,387,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7%；反对2,3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弃权3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2．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416,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4%；反对2,2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38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13．表决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3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4%；反对2,357,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1%；弃权3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14．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442,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1%；反对2,2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6%；弃权38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15．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1,374,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72%；反对2,3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8%；弃权3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6．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1,446,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88%；反对2,2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718%；弃权3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4%。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7．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41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3%；反对2,28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弃权39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贵公司对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相关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上述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

决。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曹一然

王思晔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50� � � � � � � �证券简称：奥美医疗 公告编号：2026-018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

2、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金星中路247号长沙岳麓佳兴世尊酒店5楼紫荆厅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崔金海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366,655,8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15,439,097股的59.57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38,108,9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15,439,

097股的38.689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0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28,546,84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15,439,097股的20.8870%。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32,652,1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15,439,097股的5.3055%。 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15,439,097股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0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2,652,1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615,439,097股的5.3055%。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5,691,7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1％；反对83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0％；弃权13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688,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474％；

反对83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487％；弃权131,9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04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5,693,0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4％；反对83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1％；弃权13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689,3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513％；

反对83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499％；弃权130,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98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5,690,9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8％；反对83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2％；弃权13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687,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449％；

反对83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511％；弃权131,9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04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5,711,0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23％；反对82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9％；弃权11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707,3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065％；

反对82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367％；弃权116,5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568％。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外汇衍生品交易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5,696,9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85％；反对84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5％；弃权11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693,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633％；

反对84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775％；弃权117,3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592％。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额度授信、融资并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融资提供担

保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351,766,6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92％；反对14,

76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57％；弃权12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62,9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4.4005％；

反对14,76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5.2054％；弃权128,7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942％。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与关联方湖北枝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5,691,4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0％；反对836,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1％；弃权12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687,7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464％；

反对8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619％；弃权127,9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917％。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5,694,7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9％；反对83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1％；弃权12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691,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565％；

反对83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502％；弃权128,4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932％。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5,606,5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8％；反对827,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7％；弃权2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602,8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7864％；

反对8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349％；弃权221,6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78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蔡丹、赵米悦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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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及考核评价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或“新华文轩”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

制度要求，制定了2026年度薪酬及考核评价方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对象

公司经营管理团队。

二、适用期限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三、薪酬方案

（一）薪酬结构

薪酬结构包括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其中绩效年薪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年

薪与绩效年薪总额的60%。

（二）薪酬确定

根据任职岗位、职责分工、个人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综合考核评价结果等综合确定，具体按公司相关

薪酬与考核评价制度规定执行。

（三）薪酬发放

按照经审定的薪酬结果发放。 基本年薪按月平均发放。 当年基本年薪未审定前，基本年薪按上年度

标准预发，待基本年薪审定后根据审定结果据实清算。 绩效年薪根据年度考核评价结果，考核后按照绩

效年薪的一定比例预兑现，待完成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年度工资专项审计以及对预考核结果进行清

算后发放剩余部分。绩效年薪按公司相关薪酬与考核评价制度规定以一定比例进行预发后，年度考核结

果审定后预发金额超过当年应发金额的，从次年薪酬中扣回或追回。 任期激励收入在任期结束后，根据

任期考核评价结果发放。

四、考核评价方案

2026年度考核内容包括共背指标、个人业绩指标、综合考核评价三项，其中共背指标、个人业绩指

标权重各50%；综合考核评价根据考评结果实行否决制、不设权重。

五、薪酬止付追索

公司因财务造假等错报对财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时， 应当及时对其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予以

重新考核并相应追回超额发放部分。其违反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或者对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等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过错的， 公司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减少、 停止支付未支付的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

入，并对相关行为发生期间已经支付的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进行全额或部分追回。若出现公司相关

制度规定的其他薪酬止付追索情形，应对超额发放的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进行扣回或追回。薪酬扣

回或追回的情形亦适用于已离职或退休的情况。

六、其他规定

国资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按照法律法规、国资监管部门及公司相关制度执行。

七、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1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公司〈经营管理团队2026年度薪酬及考核评价方案〉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经营管

理团队2026年度薪酬及考核评价方案〉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昆先生回避表决，该项议案已经非关联董

事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545�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兴福电子 公告编号：2026-022

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0日披露《湖北兴福电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经核查发现，上述公告中

“重要内容提示”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部分的表述有误，现将上述公告更正如下：

更正前：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因自身资金安排需要，拟在本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7,2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通过

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在任意连续90日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进行。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

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创业投资基

金股东的减持规定。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投资期限在48个月以上但不

满60个月，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经过主管机构

审批，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任意连续30个

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更正后：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因自身资金安排需要，拟在本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7,2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通过

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在任意连续90日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进行。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

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创业投资基

金股东的减持规定。 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投资期限在36个月以上但不

满48个月，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经过主管机构

审批，任意连续6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任意连续60个

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它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特此公告。

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516� � � � � � � � � �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2026-045

转债代码：118042� � � � � � � � � � �转债简称：奥维转债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

中英双语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下午14:30-15:30

(会议召开方式：直播及线上文字互动

(直播和线上文字互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此链接将于活动开始前一天下午 16:

00�生效）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

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中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本次中英双语业绩说明会拟邀请国际投资者参与收看业绩说明会，出席人员可自由采用中文或英

文发言，上证路演中心将同步提供实时中英文字幕翻译服务。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3日发布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

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创新亮点、财务状况、业务规

划及未来发展目标，公司将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中英双语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拟邀请国际投资者参与收看，旨在进一步深化国际投资者对公司的认知与理解。会

议期间，参会人员可根据个人习惯，选择中文或英文进行交流，上证路演中心将为本次活动提供实时中

英文字幕翻译服务。此次活动将采用直播及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证路演中心观看（https://roadshow.sseinfo.com/）（此链接将于活动开始前一天下午16:00生效）。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直播及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 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下午14:30-15:30

（二） 会议召开方式：直播和线上文字互动

（三） 直播和线上文字互动平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

（四）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 下午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

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中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本次中英双语业绩说明会拟邀请国际投资者参与收看业绩说明会，出席人员可自由采用中文

或英文发言，上证路演中心将同步提供实时中英文字幕翻译服务。

三、 参加人员

联合创始人、董事、副总经理：李文先生

董事、董事会秘书：周永秀女士

锂电/储能业务负责人：张波先生

半导体业务负责人：吴文聪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10-82255998

邮箱：investor@wxautowell.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641� � � � � � � � � �证券简称：先导基电 公告编号：临2026-056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万业元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业元创” ）与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签订《权利质押合同》，万业元创以其持

有的上海伍丰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伍丰” ）股权为公司向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7,

900万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确保公司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并购借款合同》的履行，万业元创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签

订《权利质押合同》，万业元创以其持有的上海伍丰股权为公司向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7,900万元

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担保属于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子公司万业元创已履行了其内部审批程序，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子公司为公司

提供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4523K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注册资本：93062.992万元

5、法定代表人：余舒婷

6、成立日期：1991年10月28日

7、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707号二层西区220室

8、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路2696号龙华万科中心T4办公楼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子

元器件批发；电子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光电子器件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

金产品零售；金属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

料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

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投资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

国内贸易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财务咨询。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先导汇芯（上海）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25,868,5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85%。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朱世会。

11、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度

（经审计）

2026年度1-3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23,064,856.18 12,256,470,276.03

负债总额 3,351,916,413.75 3,827,604,28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141,073,810.87 8,131,181,581.21

营业收入 1,851,821,799.65 535,169,14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596,479.84 -16,902,064.07

12、经查询，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质人）：上海万业元创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质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主合同债务人：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质押担保的债权种类：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为乙方对主合同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 甲

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为7,900万元。

2、质押担保的范围：本合同项下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保管质押财产和实现债权、质权等而所发生的一切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

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3、出质权利和乙方质权：甲方以其持有的上海伍丰股权向乙方出质，乙方依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约定

对出质权利享有质权，该质权及于出质权利产生的全部孳息等从权利。

4、担保期间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的贷款期限为2026年3月27日至2033年3月27日。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规划。 目前，公司经营状况稳定，

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数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实际提供担保余额合计为70,423.35万元，占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8.65%；子公司对公司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7,900万元（含本次），占公司202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97%。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691� � � � � � � �证券简称：灿芯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4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张东路1158号礼德国际2号楼7楼公司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5

普通股股东人数 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5,294,32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5,294,3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411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4119

（四）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庄志青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71,235 99.9345 21,991 0.0623 1,100 0.0032

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307,008 99.1441 146,876 0.8413 2,532 0.014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70,703 99.9330 21,991 0.0623 1,632 0.004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66,487 99.9211 26,207 0.0742 1,632 0.0047

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70,703 99.9330 23,091 0.0654 532 0.0016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192,213 99.8703 21,991 0.1207 1,632 0.009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225,190 99.8041 67,504 0.1912 1,632 0.004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

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28,518 60.4663 146,876 38.8636 2,532 0.6701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350,087 92.6337 26,207 6.9344 1,632 0.4319

5

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54,303 93.7493 23,091 6.1099 532 0.1408

6

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54,303 93.7493 21,991 5.8188 1,632 0.431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2、4、5、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议案2、6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2，庄志青及其一致行动人；议案6，中芯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立、许菁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